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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品上传政策 

最新更新日期：2020 年 4 月 30 日 

本政策适用于 www.cantonfair.org.cn 网站、相关移动网站及移动应用程序以及不

时由【中国对外贸易中心（集团）】（以下简称“我们”）拥有、运营、品牌化或

提供的其他门户网站（以下简称“广交会网站”）。【广交会网站仅供参展商发布

商品信息，不具备在线交易功能。】 

请您在上传展品前务必仔细阅读并遵守本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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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禁止发布展品规则 

1. 一般规则 

1.1. 您不得在广交会网站上发布任何违反国际条约及/或违反中华人民共和

国（“中国”）法律法规规定或监管要求的展品。 

1.2. 以下为我们列出的一些禁止或限制展示物品类目（“负面清单”），供您参

考。我们不保证负面清单的完整性、及时性和准确性。我们有权根据法

律规定、监管要求及我们自身规定对负面清单做增删和修改。 

1.3. 您应当自行比对负面清单，确保您发布的展品不在负面清单范围之内。

此外，您应当确保您发布的展品符合任何适用的国际条约以及中国法律

法规的相关规定。如果您不确定拟上传展品的适当性或合法性或您拟就

拟发布的展品请求尽职上传或限制展示的豁免，请联系【我们】。 

1.4. 您在本网站上传与发布的所有展品须是您或经您许可由联营（供货）单

位提供的产品，并符合以下规定，否则视为违规展品，禁止上传发布，

由此产生的责任与后果由您承担： 



2 
 

（1） 展品须在我们发布的广交会参展展品范围之内，且须在对应展区

进行上传发布，禁止跨展区展示； 

（2） 展品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

出口商品检验法》及其他有关进出口产品质量法律法规规定； 

（3） 凡涉及商标、专利、版权、质量认证的展品，您须取得合法权利

证书或使用许可合同； 

（4） 被司法机关、仲裁机关或知识产权行政管理机关认定侵权的展品

禁止参展； 

（5） 在商务、出入境检验检疫机构、药品等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有不良

记录且未经复检合格的展品禁止参展； 

（6） 由供货单位提供的展品，您和供货单位须在参展前签订书面展品

参展协议（协议内容包括：展品类别，展品参展的展位号，商标、

专利、版权、质量认证条款及时效等，并附相应合法权利证书复

印件），口头协议一律无效。 

1.5. 您对上传的所有企业与展品信息（含文字、图片、视频、3D 展示文件等）

的真实性、合法性负责，保证上传发布的所有展品及其他展示内容均没

有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您授权我们在全球范围内以宣传推广为目的，

在所有介质上使用上述资料，并确保广交会不会因此违反任何法律法规

和政策规范、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1.6. 您有责任确保您发布展品信息合法且不违反任何合同义务。在广交会网

站上传展品之前，您应仔细阅读已订立的任何可能限制您在广交会网站

上发布展品的权利的合同。 

1.7. 我们对您发布的展品进行审核。如您存在违反本政策的行为，包括但不

限于发布违禁物品或信息、采用恶意方式发布展品等，我们有权采取搜

索屏蔽展品、删除相应展品或信息、删除展位、取消参展资格等措施，

并保留追究您一切法律责任的权利。 

1.8. 我们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合规的要求及外部贸易环境变化，随

时修订或更新本政策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且任何修订或更新将在发布时

生效。继续使用广交会网站的服务，即表示您同意经修订或更新的展品

上传政策将适用于您。 

1.9. 如果本政策的内容与广交会网站的任何其他协议、政策、规则等规定不

一致、冲突或存在歧义或有其他不尽详细事宜，或者本政策的中文版本

与其他语言版本之间存在冲突，则以中文版本和广交会的决定、解释为

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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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禁止和限制发布的展品类目 

2.1. 非法药物，前体和药物相关用具 

2.1.1. 禁止发布任何麻醉药品、精神药品、医疗用毒性药品、放射性药

品、戒毒药品和医疗机构制剂； 

2.1.2. 禁止发布药物前体化学品（包括但不限于 1971 年联合国《精神

药物公约》中所列的化学品）； 

2.1.3. 禁止发布吸毒用具，包括主要旨在或设计用于制造，隐藏或使用

受控物质的所有物品。 

2.1.4. 禁止发布可能用于盛装受控物质，有助于走私、储存、贩运、运

输和制造非法药物的材料（例如大麻灯），禁止发布与非法生产

有关的信息的出版物和其他媒体毒品。 

2.2. 医疗药物 

2.2.1. 禁止发布兴奋剂类药品、计生类药品、有毒中药材、疫苗、血液

制品。 

2.2.2. 禁止发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认定的假药、劣药。 

2.2.3. 禁止发布国务院兽医行政管理部门专项行政许可的兽药处方药、

国家公示查处的兽药、国务院兽医行政管理部门规定禁止使用的

药品和其他化合物、兽药原料药、依据《兽药管理条例》认定的

假、劣兽药、注射针剂类动物用药、含有违禁药物或者兽药残留

量超过标准的食用动物产品。 

2.2.4. 经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审批并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后，参展成员

可以在广交会网站上发布药品。 

2.3. 医疗器械 

2.3.1. 禁止发布未经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批准生产、进口或未经检验的医

疗器械。 

2.4. 易燃、爆炸性和危险化学品 

2.4.1. 禁止发布炸药在内的易燃、易爆物品及相关的起爆设备，同时禁

止发布介绍制作易燃易爆品方法的相关教程、书籍。 

2.4.2. 禁止在广交会网站上发布禁止使用的放射性物质、剧毒化学物质。 

2.4.3. 禁止在广交会网站上发布危险品或危险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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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海运危险货物规则》以及国家相关名录中所定义的危险品类

别）。 

2.4.4. 禁止发布消耗臭氧层物质的相关信息。 

2.4.5. 禁止发布包含易制毒、制瘾性药物的物质。 

2.5. 武器和弹药 

2.5.1. 禁止发布国际法或相关国家法律所禁止的任何生物武器、化学武

器、核武器或其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2.5.2. 禁止发布任何武器（无论整体还是相关零部件、配件及附属产品）、

弹药、军械及仿制品（包括但不限于气枪，BB 枪，彩弹枪，鱼

叉，长矛枪和其他可能排放含有任何气体，化学物质或爆炸性物

质的弹丸的武器）。 

2.5.3. 禁止发布可能导致他人丧失反抗能力或对他人造成严重身体伤

害的武器（例如电击枪，警棍，真弩等）。 

2.5.4. 广交会网站对涉及武器和弹药的相关项目保留解释权。 

2.6. 成人和色情低俗用品 

2.6.1. 禁止发布或销售色情、淫秽内容的材料；虽然色情内容难以定义

且各国标准不同，但广交会网站通常会遵循中国大陆惯常适用的

准则。 

2.6.2. 禁止发布描绘或暗示兽性、强奸性、乱伦、暴力或堕落性行为的

物品，以及描绘或暗示涉及未成年人的性行为的物品。 

2.6.3. 在确定是否应从广交会网站上删除相关商品或信息时，我们将考

虑发布的总体内容，包括图像，图片和文字。 

2.7. 政府和军事发行项目 

2.7.1. 禁止发布下列项目： 

(1) 声称是或看起来类似于官方政府制服的衣物或标识。 

(2) 来自任何公共机构的执法徽章或官方执法设备，包括任何国

家/地区政府发行的徽章。 

(3) 除外观设计基本相似的物品外，还包括军事装饰，奖章和奖

励。 

2.7.2. 禁止发布警服，警徽和警车，除非已过时并且不得与当前发行的

警服，警徽和警车相似，否则不得发布。同时，参展商必须在发

布说明中明确说明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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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非法用途设备 

2.8.1. 禁止发布解密器或其他可用于未经授权访问电视节目（如卫星和

有线电视）、互联网、电话、数据或其他受限制或收费服务的项

目的产品信息，出于教育或测试目的的产品也应当禁止发布，包

括但不限于，智能卡和卡编程器，解密器，DSS 仿真器和黑客

软件。 

2.8.2. 禁止发布有关在未经授权或付费的情况下提供“如何”解密或获

得有线电视或卫星电视节目或其他服务的信息。 

2.8.3. 禁止发布设计用于故意阻止，干扰或干扰授权的无线电通信的设

备，例如蜂窝和个人通信服务，警务雷达，全球定位系统（GPS）

和无线网络服务（Wi-Fi）。 

2.8.4. 禁止发布用于截取电线，口头和电子通讯的间谍设备。 

2.8.5. 禁止发布银行卡读取器或者其他可能危害个人财产或国家金融

安全的设备。 

2.8.6. 禁止发布一卡多号；有蹭网功能的无线网卡，以及描述信息中有

告知买家能用于蹭网的设备。 

2.8.7. 禁止发布可能用于逃避交通管理的设备。 

2.8.8. 禁止发布上述以外的任何未经授权的规避设备。 

2.9. 藏品、文物和贵金属 

2.9.1. 禁止发布货币、硬币、钞票、股票、债券、汇票、信用卡和借记

卡、投资利息、数字或任何无形形式的货币（例如，加密货币）

以及用于生产此类物品的设备和材料。 

2.9.2. 严禁发布仿制 2.9.1 中标识的物品、仿制法定货币或邮票类的产

品。 

2.9.3. 禁止发布黄金、白银和其他贵金属（不包括珠宝）的物品信息。 

2.9.4. 可能未列出源自不合规国家的冲突钻石和“冲突矿物”。 

2.9.5. 禁止发布受到中国或其他参展成员来源国进出口规制的文物、历

史标记、人工制品及其他相关物品。 

2.10. 人体部分，人的皮肤和受保护的动物和植物 

2.10.1. 禁止发布人体部位和遗体相关产品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器官、

骨骼、血液、精子和卵子。但用于商业用途的假发等人发制品不

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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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0.2. 禁止发布受《濒危野生动植物国际贸易公约》（CITES）保护的

任何物种（包括但不限于兽皮、内部器官、牙齿、爪、贝壳、骨

头、象牙、原木、根和其他动植物组成部分）的相关信息。 

2.10.3. 禁止发布以鲨鱼或海洋哺乳动物的任何部分制成和/或包含任何

成分的产品。 

2.10.4. 禁止发布猫，狗和熊制成的产品以及相关加工设备。 

2.11. 不利于国家安全的进攻性材料和信息 

2.11.1. 禁止发布任何出版物和含有国家机密或信息有损于国家安全或

公共秩序的其他媒体出版物。 

2.11.2. 禁止发布宣传，促进或以其他方式支持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

其他极端意识形态的材料。 

2.12. 烟草产品 

2.12.1. 禁止发布烟草产品，包括但不限于雪茄、香烟、香烟烟草、烟斗

烟草、咀嚼烟草和烟叶。 

2.12.2. 禁止发布用于电子烟的尼古丁和其他液体（电子液体）。 

2.12.3. 位于中国大陆的参展商家在向广交会网站提供适当的生产和销

售许可后可以发布用于烟草加工和烟草制品生产的设备。 

2.13. 赌博设备 

2.13.1. 禁止发布赌博相关产品及设备。但具有其他合法用途的产品（例

如骰子和扑克牌）不在此限。 

2.14. 非法服务 

2.14.1. 禁止发布由政府提供的相关产品与服务，包括但不限于： 

(1) 政府签发的正式身份证件，例如出生证，驾驶执照，护照和

签证； 

(2) 完成上述文件的申请； 

(3) 设计用于生产政府签发的身份证件的任何材料，设备或过程

（例如，驾驶执照全息图，护照手册）。 

(4) 禁止发布纺织品配额。 

2.14.2. 禁止发布或列出任何形式的发票或收据（包括但不限于空白，预

填或增值发票或收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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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4.3. 禁止发布对消费者进行欺骗性销售诱导、排除或限制消费者合法

权利的服务。 

2.14.4. 禁止发布应当由具备相应牌照的金融机构提供的服务信息，包括

但不限于发布、汇款、发行银行担保和信用证、贷款或为个人投

资目的筹集资金和资金等。 

2.14.5. 禁止发布仅出于收集用户信息或筹集资金的目而出售的商品。 

2.14.6. 禁止发布或销售包含个人身份信息（包括姓名、地址、电话号码、

传真号码和电子邮件地址）的批量电子邮件或邮件列表；同时禁

止发布设计或用于发送未经请求的商业电子邮件（即“垃圾邮件”）

的软件或其他工具。 

2.14.7. 禁止发布违背公序良俗、封建迷信类的商品。 

2.15. 特定进出口物品 

2.15.1. 禁止展示法律法规、管理措施与决议等要求中被禁止或限制进出

口的商品，括但不限于： 

（1） 依据联合国决议，禁止或限制由特定国家/地区进出口的

相关商品及服务； 

（2）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法规，禁止或限制由特定國家

/地区进出口的相关商品及服务。 

（3） 依据其他海外国家/地区法律，禁止交易或限制由特定國

家/地区进出口的，可能导致会员承担法律责任的相关商

品及服务等。 

3. 知识产权保护政策 

3.1. 肖像，名称和签名 

发布的商品信息禁止包含他人的肖像、图像、名称或签名的物品，除非

该产品是由使用其肖像、图像、名称或签名的人制造或授权的。 

3.2. 复制品和假冒品 

3.2.1. 严格禁止在广交会网站上展示仿冒品、未经许可的复制品或未经

授权的物品，包括但不限于假冒名牌服装、手表、手袋、太阳镜

或其他物品。 

3.2.2. 如果发布的相关产品信息带有公司的名称或徽标，但并非源于该

公司或未被该公司认可，则禁止在广交会网站上展示该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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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如果品牌所有者已发布授权证书，则允许发布相关品牌产品信息。 

3.3. 软件 

3.3.1. 学术版软件 

(1) 学术版软件是面向学生、教职工和教育机构销售且仅可由这

些个人和机构使用的软件。 

(2) 除非你是教育产品经销商、教育机构、学生或教师并获得相

应授权并能够提供相关许可证明，否则不得刊登此等物品信

息。 

3.3.2. OEM 软件 

除非您与计算机硬件一起出售，否则请勿在广交会网站上发布软

件不可转售的“OEM”版本。“OEM”版本的软件是在购买新

计算机时获得的软件，其通常禁止购买者在没有计算机的情况下

转售该软件，或在没有任何计算机硬件的情况下转售该软件。 

3.4. 未经授权的知识产权副本 

3.4.1. 广交会网站禁止发布未经授权（盗版，复制，备份，盗版等）软

件程序，视频游戏，音乐专辑，电影，电视节目，照片或其他受

保护作品的副本。 

二、展品内容要求 

1. 展品标题与描述 

1.1 展品应在上传时添加产品标题。产品标题必须包含产品名称，建议包含

品牌名称、型号、产品类目、功能属性等关键词。 

1.2 展品应在上传时添加产品描述。产品描述建议包含但不限于产品品牌、

材质、型号、尺寸、性能、功能、产地、用途、质量、成分、价格、生

产者、有效期限等内容。 

1.3 产品描述中禁止展示空白信息或上传与产品无关的信息。 

1.4 产品描述禁止采用具有种族冒犯性的措辞。您应确保您所用的任何措辞

将不会引起阅读者的反感。广交会网站有权酌情删除可能令人反感或产

生争议的产品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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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产品数量 

2.1 作为参展商，您应在每个参展展区最少上传 10个产品；如您申请的展位

数量超过 1 个，则每增加 1个展位需增加上传 5个产品。 

3. 展品信息发布 

3.1 展品信息中禁止包含下列信息： 

(1) 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破坏中

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一、泄露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秘密、颠覆中华

人民共和国国家政权的； 

(2) 损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尊严、荣誉和利益的； 

(3) 煽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仇恨、民族歧视，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民

族团结的； 

(4) 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宗教政策，宣扬邪教和封建迷信的； 

(5) 危害社会稳定、社会秩序、公序良俗、社会公德的； 

(6) 宣扬侵犯国家主权、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或者煽动实施侵犯国家主

权、恐怖活动、极端主义活动的； 

(7) 宣扬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和其他极端意识形态的； 

(8) 含有民族、种族、宗教、性别歧视内容的； 

(9) 含有任何性或性暗示的、暴力、淫秽、色情、赌博、凶杀、恐怖或

者教唆犯罪内容的； 

(10) 侮辱或者诽谤他人，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 

(11) 侵害他人名誉权、肖像权、知识产权、商业秘密等合法权利的； 

(12) 涉及他人隐私、个人信息或资料的； 

(13) 欺诈、虚假、不准确或存在误导性的； 

(14) 骚扰、垃圾信息； 

(15) 使用或者变相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国歌、国徽，军旗、军

歌、军徽的； 

(16) 使用或者变相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机关、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

名义或者形象的； 

(17) 妨碍环境、自然资源或者文化遗产保护的； 

(18) 为其他展览会、专业批发市场或电子商务平台进行任何形式的宣传

相关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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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攻击、诋毁、贬低同业竞争对手或其产品、服务，将产品单项指标

与竞争产品实名对比，对商品作片面的宣传或者对比，以及通过其

他方式损害同业竞争对手的信誉、声誉的信息； 

(20) 其他违反法律法规、政策及公序良俗、社会公德或干扰广交会网站

正常运营或侵犯其他用户或第三方合法权益内容的信息。 

3.2 禁止恶意发布行为，包括但不限于： 

(1) 采用对展品信息隐藏、遮挡、模糊处理等隐匿的手段，或采用暗示

性描述或故意通过模糊描述、错放类目、重复铺货等方式规避展品

上传规则； 

(2) 发布大量违禁物品，重复上传违规信息，恶意测试规则等行为。 


